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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員會對華員會對華員會對華員會對職職職職系架構檢討報告系架構檢討報告系架構檢討報告系架構檢討報告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3 個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 2008 年為首長級、紀律部隊

及 2 個文職職系進行的職系架構檢討，相隔 19 年後重做，一定程度上填補

了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空白。 

 

職系架構檢討職系架構檢討職系架構檢討職系架構檢討並不並不並不並不全面和公正全面和公正全面和公正全面和公正    

    

然而，這一次檢討，非首長級文職職系雖然有多達 40%的職系，與

首長級及紀律部隊一樣，未能在 2006 年的薪酬水平調查中與私營機構職位

作比較，公務員薪酬原則中重要的內部薪酬對比關係未能全面、公正地應

用在所有薪級表。除 2 個職系外，非首長級文職職系幾全部被拒諸門外！

籍口是須有〝嚴重招聘和挽留人員困難〞，才能納入檢討。但儘管這部份

文職職系中有職系同樣有這些困難，有關職系公務員工會有要求，却被拒

諸門外(初時應允檢討的會計師職系亦被剔除)。反而納入檢討的 2 個職系

中，有相關職系，儘管沒有招聘和挽留人員困難，仍被包括在內。與此同

時，紀律部隊職系招聘和挽留人員的情况却是檢討考慮因素之一。實際

上，這次檢討的考慮因素，同樣適用於許多非首長級文職職系，例如，這

些職系是否特區公務員隊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上一次 1988 年凌衛理檢

討及 1989 年檢討後，因應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的不斷改變，引致職系工

作性質、職務、職責和工作量，以及公眾期望的轉變；事業發展方面的情

况；員工管理等因素。但文職職系幾全部被排斥在檢討之外！可以說，界

定準則毫不一致。再者，今次檢討中應用的某些釐定薪酬的做法，也未能

一視同仁地應用於非首長級文職人員職系。 

 

因而，與上一次 1989 年進行的全面檢討比較，2008 年的公務員職系

架構檢討談不上全面和公正！儘管程度上比預期有所緩和，檢討的結果仍

不合理地擴大了公務員首長級、紀律部隊及非首長級文職薪級表之間的差

距，製造了公務員隊伍內部的分化。 

 

對這 3 份報告書，本會認為，有 5 個方面問題值得大家去反思。 

  

公務公務公務公務員員員員薪酬不應薪酬不應薪酬不應薪酬不應貼近私營機構貼近私營機構貼近私營機構貼近私營機構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首長級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表示“因為在私營機構，這些級別(首長

級第 5 點及以上)人員的薪酬變動較大，深受經濟情況影響，且在很大程度

上視乎個人工作表現和公司業績。我們(首常會)同意這些級別的公務員的

薪金不能夠貼近部份私營機構的高級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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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單是首長級，因性質上的根本差異，整個公務員隊伍薪酬

均不應貼近私營機構。為應對當前經濟海嘯帶來的衝擊，不少私營機構急

劇轉變了它們的薪酬政策和做法。如果說公務員的薪酬要貼近私營機構的

話，那麼，要如何貼近才夠呢？是否要跟隨私營機構“坐過山車”，隨時

變動呢？事實上，私人機構也有維持相對穩定的需要，否則人事上出現急

劇變動，亦非機構之福。 

 

故此，一向以來公務員的薪酬制度與私營機構比較都以“大致相

若”，而非貼近，為原則，即與私營機構保持一定可接受的距離，以維持

一定的穩定，並可作出適當的改變以回應私營市場的變化。 

 

近 16 萬公務員隊伍是政府政策的執行者，工作與民生息息相關，與

市民是“唇齒相依”，也是“唇齒相亡”的關係，因而維持公務員隊伍的

穩定等於維持社會的穩定，不容忽視。 

 

11115%5%5%5%差距差距差距差距與與與與可加可減機制可加可減機制可加可減機制可加可減機制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首長級職系架構檢討報告亦提及：“就薪金調整而言，顧問指出，

私營機構通常認為在出現超過 15%(較高級職系則以更大差距作考慮)的差

異時，便值得關注或須採取行動。鑑於私營機構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水平

變化較大，我們(首常會)認為 15%差距作為採取行動的基準實屬合理。” 

 

上述首常會及顧問的見解，與本會在 2007 年初討論如何應用薪酬水

平調查結果時，曾向當局提出的建議不謀而合。 

 

鑑於 2006 年薪酬水平調查的方法存在先天缺憾，未能充分顧及公私

營機構的差異，又未能充分反映公務員職位的價值，根據本會過去 34 年參

與公務員薪酬調整的經驗，又參考學者的意見，再考慮到香港近年政、經

情況的急劇變化，考慮到機制須兼顧維持公務員隊伍穩定的重要性，本會

曾在 2007 年強烈建議：應以公務員與私營機構薪酬水平正負 15%的差距作

為調整的準則。 

 

遺憾的是，當局缺乏長遠目光，未能洞察全球經濟及本港政經情況

可能出現的急劇變化，忽略公務員穩定的重要性，急於落實 2006 年薪酬水

平調查結果，便倉卒把可加可減機制訂於正負僅 5%這一般統計學上也存

在的差異上。事實證明，假如這個正負 5%同樣地應用於今次首長級職系

架構檢討上，則首長級第 1 至第 4 點便要大幅上調，而首長級第 5 點及以

上則增幅更巨。市民恐更嘩然！反之，若大幅下調、減薪，則公務員士氣

將受極大的衝擊。2002 年立法減薪的嚴重爭議恐難避免！ 

 

鑑此，本會促請當局重新審視公務員薪酬調整可加可減機制，改變

去年初作出的決定，改為根據首常會報告的建議，以正負 15%的差距作為

採取行動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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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內部公務員內部公務員內部公務員內部薪酬薪酬薪酬薪酬對比對比對比對比關係問題關係問題關係問題關係問題    

    

一向以來，公務員的薪酬架構均按一定的原則、模式來釐定及調整。

如無外間私營機構職位比較，則通過內部薪酬對比關係來訂定彼此之間適

當的位置。首長級、非首長級、文職及紀律人員相互及各自內部之間均依

靠這個內部對比關係，保持彼此之間的平衡。 

 

若忽視這個需要，每一局部的舉措都有可能牽一髮動全身，令公務

員不同職系、不同級別的內部對比發生改變，而使公務員的薪酬架構及行

之有效的基本原則受到破壞。例如，可能出現上級的薪酬比下屬低；同一

職系的新入職者與入職多年同事的薪金差距很小；首長級與非首長級、文

職與紀律部隊之間的差距越趨擴大；高低薪之間薪酬差距越趨懸殊，等

等。這些“畸形”現象在過去都曾在公務員隊伍及社會引起不少爭議，令

到公務員隊伍的士氣、穩定受損。 

 

由於幾乎全部非首長級文職職系架構未予同時檢討，儘管今次的檢

討結果並無大幅度調升某些職系的薪酬，程度上比預期有所緩和，但因增

加或新設增薪點、跳薪點，首長級與非首長級、文職與紀律部隊之間的差

距將無可避免地進一步擴大。更由於日後，公務員入職薪酬及薪酬水平調

查檢討將會定期進行(下次將分別於 2009 年、2012 年進行)，而首長級、紀

律人員的職系薪酬架構檢討亦將定期舉行，如此，首長級與非首長級、文

職與紀律部隊的內部對比差距恐將每隔一段時間擴大一次！其所帶來的

影響及其製造的公務員隊伍內部的分化問題，恐亦不容忽視。 

 

進行職系架構檢討進行職系架構檢討進行職系架構檢討進行職系架構檢討厚此薄彼厚此薄彼厚此薄彼厚此薄彼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非首長級文職職系雖然有多達 40%的職系，與首長級及紀律部隊一

樣，未能在 2006 年的薪酬水平調查中與私營機構職位作比較，但當局在今

次的檢討採取了厚此薄彼的做法，拒絕聽取本會的意見，堅持限制非首長

級文職職系必須有嚴重招聘困難才准予檢討，因此，除 2 個職系外，非首

長級文職公務員幾全部被拒諸門外。 

 

事實上，自 1989 年全面進行職系檢討後，大部份非首長級文職職系

在職務範圍、責任要求、入職學歷及公眾期望等方面都有如首長級及紀律

部隊般，同樣有了很大變化；再者，在上述 40%的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當中，

部份亦有招聘困難。 

此外，在今次的檢討中，應用於服務表現良好的紀律人員的某些做

法，例如發放長期服務增薪點(Long Service Increments)、額外跳薪點

(Incremental Jump)、直通薪級(Through Scale)等，均未能一視同仁地應用於

非首長級文職人員。再者，許諾為首長級、紀律部隊定期舉行的職系架構

檢討的建議，亦未見不分彼此地應用到文職人員。 

 

當局如此做法實難服眾，其分化公務員隊伍的客觀效果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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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緩落實報告書建議暫緩落實報告書建議暫緩落實報告書建議暫緩落實報告書建議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在金融海嘯的衝擊、香港步入衰退、預料財赤嚴重，以及 2009 年情

況難以估計下，公務員須與民共渡時艱，當局暫緩落實 3 份報告書的建議

可說合情合理，無可厚非。然而，何時才是公務員與社會大眾均視為合適

的時間，亦須在適當時候及早商定。 

 

但某些特殊情況似也不必一刀切。例如原為 1988 年凌衛理檢討的一

項建議，即紀常會共贊成給予關員和消防隊目(控制)招聘職級內年資達 5

年並已通過升級檢定考試的人員設立的一個跳薪點，因有別於職系架構檢

討報告書內其他的建議，當局可酌情考慮提早落實。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宜以更長遠眼光反思機制宜以更長遠眼光反思機制宜以更長遠眼光反思機制宜以更長遠眼光反思機制    

    

當局心目中現行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涉及幾個主要部份：每年的

薪酬趨勢調查、每 6 年一次的薪酬水平調查、每 3 年一次的入職薪酬檢討、

定期舉行的職系架構檢討(惟非首長級文職人員未包括在內)，以及待定的

可加可減機制。每一部份都相互影響，牽一髮而動全身。不恰當的局部變

動，貌似相關，實質分割的檢討，均會令公務員薪酬架構制度失衡，影響

公務員隊伍的士氣及穩定。當局宜避免予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前

瞻性、全局觀念之感。 

 

本會認為特區政府當局、各公務員團體以及立法會議員、社會各界，

宣從公務員隊伍的穩定、香港社會的穩定及政府有效施政的整體、長遠利

益的重要性，再作通盤考慮。以長遠目光去反思並制定一個真正更完備的

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以謀取得真正較長治久安的願景。 

 

 

2009 年 1 月 14 日 


